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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 
107.03.06行政會議通過 

112.08.22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壹、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各縣市政府辦理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訂定本校校內補充規定。 

貳、本補充規定名詞定義如下： 

一、審議會：指依條例組成之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

議委員會。 

二、在家自學：指依條例向戶籍所在主管機關申請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並經本校

審議會核准通過，全時或部分時間在校外進行個人實驗教育之學生。 

三、與學校合作：並經本校審議會核准通過進行個人實驗教育，且學籍隸屬本校之在家

自學學生。 

參、本補充規定適用對象為擬與學校合作之在家自學學生，不與學校合作者不適用。 

肆、擬不與校合作進行在家自學計畫之學生，應於計畫執行期間將學籍轉至戶籍所在地縣市

政府主管機關。 

伍、組織與職掌： 

一、成立「在家自學計畫審議委員會」： 

    設置委員 8人，包括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

長、註冊組長、申請人導師。校長為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副校長為副主任委員，下

設執行秘書一名，由教務主任擔任，負責召集與審議工作。 

二、職掌： 

（一）提供學生向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之諮詢

輔導。 

（二）受理學生申請與學校合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審查並決議。 

（三）擬定學生與學校合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 

（四）提供學生與學校合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之教育輔助。 

（五）追蹤學生與學校合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執行情形。 

陸、申請資格（需同時具備以下條件，始可申請與學校合作）： 

一、經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核定通過執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在家自學生。 

二、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 

三、經個案會議討論決議，認定具執行在家自學計畫之需求。 

（一）個案會議需邀集校內相關人員與會。 

（二）個案會議需審視學生輔導諮詢或就醫記錄作為客觀衡量標準。 

柒、申請辦理實驗教育者，應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各

縣市政府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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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期限： 

（一）上學期：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二）下學期：每年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 

二、申請方式：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向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及本校提出，但學

生已成年者，由其本人提出。 

三、審議程序： 

（一）初審：於上列期限提出申請資料，送交本校審議會審議是否同意與學校合作。 

（二）複審：經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核定通過之在家自學生，複審學生與學

校合作執行在家自學計畫之相關配套。 

捌、本校協助與校合作進行在家自學計畫之學生及家長，辦理下列事項： 

一、計畫申請 

（一）提供擬與校合作學生申請進行在家自學計畫之撰寫諮詢。 

（二）向本校主管機關申請與校合作學生之在家自學計畫。 

（三）視需要參加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或本校主管機關召開之計畫審查會

議。 

（四）召開與校合作學生之在家自學計畫執行說明會，並邀集學生、家長、任課老師

與會。 

二、計畫執行 

（一）提供本校辦理的親職成長課程或圖書館資源。 

（二）協助學生購買本校選用之教科書。 

（三）提供家長教材教法諮詢，並適時給予輔導。 

（四）通知在家自學學生得參與本校定期評量及其他學習評量。 

1. 任一學期曾參加在家自學計畫之學生評量成績不列入當學期、學年度排名

（亦不核發獎學金）。 

2. 任一學期曾參加在家自學計畫之學生評量成績不列入畢業成績獎項評比。 

3. 任一學期曾參加在家自學計畫之普通科學生取消其參加大學繁星資格，專

業群科學生取消其參加科大繁星資格。 

（五）提供學生所屬班級任課老師指定的評量項目彙總表。 

（六）通知學生得參與本校辦理之補考及重補修。 

（七）提供學生健康檢查及疫苗接種等相關訊息。 

（八）視學生實際需要，提供參與校內外各項活動、競賽等相關訊息，如需由本校報

名參加則協助辦理報名。 

（九）申請高三進行在家自學學生，提供升學輔導相關訊息、並代辦有關升學考試及

報名相關事宜。 

（十）協助學生申請使用本校之設施及設備，如有費用應據實支付。 

（十一）視學生實際需要，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教育部主管高級中

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收取各項費用。 

1. 學費：依規定收取，如有相關補助則協助辦理。 

2. 雜費：依規定收取，如有相關補助則協助辦理。 

3. 代收代付費（使用費）：依實際使用情形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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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代辦費： 

（1）與本校學籍相關之項目應收取：團體保險費、家長會費、班級費等。 

（2）其餘項目依實際使用情形收取。 

（十二）協助終止在家自學學生返回學校就讀。 

（十三）追蹤學生在家自學情形，並適時給予相關輔導措施。 

（十四）協助開立在學證明，並加註該生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 

（十五）協助開立成績證明，並加註該生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 

三、其他未列事項由審議會評估後決議之或依相關法規提供協助。 

玖、學生中途終止在家自學計畫，於任一年級返校就讀，其成績依本校學習評量補充規定辦

理。惟成績均不列入畢業成績獎項評比及大學繁星或科大繁星推薦資格排序。 

拾、在家自學計畫通過期程配合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核定辦理之。 

拾壹、在家自學學生之轉出、轉入，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拾貳、學生執行在家自學計畫之期中、期末成果報告書，由家長逕行交予戶籍所在地縣市政

府主管機關，已成年者由本人自行完成，繳交期限由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主管機關訂

定。 

拾參、在家自學學生應自主配合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主管機關辦理實驗教育之訪視。 

拾肆、為保障在家自學學生受教權益，有下列情形之一，法定代理人、導師或個案管理老師

並應主動提供相關資料向本校通報： 

一、符合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規定不明原因不在

家中或行蹤不明連續達三日以上。 

二、有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之家庭暴力、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罪、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之兒童或少年性剝削、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之性侵害、

性騷擾、性霸凌或人口販運防制法規定之人口販運。 

三、有社會救助法規定之社會救助需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之發展遲

緩、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等問題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 

四、為身心障礙者，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五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五、其他法規規定設籍學校有通報義務。 

六、與學校合作者，由合作學校代理辦理通報，非與學校合作者，由法定代理人向戶籍所

在地縣市政府主管機關通報。 

拾伍、本補充規定未盡事宜，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各縣

市政府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辦理，或得召開相關會議審議後執行。 

拾陸、本補充規定經教務處處室會議討論，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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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辦理與校合作在家自學計畫審議流程 
112.08.22訂於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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